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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 ISO9000 质量促进会 会费管理办法 

根据国务院颁布的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，民政部、

财政部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管问题的通知》（民

发[2003]95 号），以及贵州省 ISO9000 质量促进会的有关规

定，为加强会费管理，做到会费收取有章可循、合理使用，

保证协会工作正常运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会费缴纳标准 

根据协会成员的组成类别，分别执行以下标准： 

（一）副会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60000 元人民币； 

（二）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40000 元人民币； 

（三）普通单位会员每年缴纳会费 20000 元人民币； 

（四）个人会员不缴纳会费； 

（五）协会接受社会各团体、单位或个人的捐赠和赞助。 

为支持协会更好地为会员服务，自愿多缴纳会费的或自

愿赞助的不受上述标准限制。 

二、会费的管理 

（一）会费的收取 

1. 会费是保证协会开展正常活动的必需经费，各会员单

位应及时足额缴纳，无正当理由不得免缴或欠缴。 

2. 会费收取的标准，应根据为会员提供服务的合理开支

需要，结合宏观经济状况、会员受益程度制定，由会员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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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确定。 

3. 会费缴纳方式、时间等按本会当年通知要求执行，一

般应在每年 4 月 30 日前缴纳。 

4. 新会员于批准入会后一个月内缴纳当年会费。 

5. 协会收到会员单位缴纳的会费后，出具贵州省财政厅

制发的贵州省社会团体会费票据。 

6. 当年 5 月 31 日前会员单位未缴纳会费且无书面申请

缓交或减免会费的，协会将予以提示。如缴纳会费确有困难，

应书面向协会提出缓交或减免会费申请，由协会秘书处审

核，理事会审定。 

7. 无正当理由连续两年未缴纳会费的会员单位，协会给

予提示后一个月内仍未缴纳会费的视为自动退会，取消会员

资格，收回会员证、会员牌，并在本会予以公示。会员退会

后，不得以贵州省 ISO9000质量促进会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。 

（二）会费的使用 

1. 会费的收取、使用、管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

会章程规定，接受会员大会的监督，并按照《民间非营利组

织会计制度》（财会〔2004〕7 号）的规定统一核算。 

2. 会费的收取和使用程序、权限等按本会财务管理制度

和有关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，接受财务、审计部门的指导、

监督和检查。 

3. 本会建立收支台账，按规定进行财务审计。每年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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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大会审议，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秘书处及时向理事会报告

收支情况。 

4. 会费收支情况由协会秘书处定期向协会会长或理事

会报告。 

5. 协会换届时，协会秘书处对财务状况如实向会员大会

或会员大会进行报告。 

6. 会费使用范围 

  会费必须用于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协会发

展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私分和挪用。 

（1）组织或参加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、报告会、研讨  

会、展览展示会、科普教育活动、行业技术培训等活动，

组织召开会员大会、会员大会、常务理事会、理事会、例

会、表彰奖励会等会议，组织咨询、调研、考察等协会业

务活动。 

（2）开展行业自律，解决会员诉求，为会员单位提供

信息资料和其他服务。 

（3）申报各类项目、奖项及开展表彰、奖励，举荐科

技人才等费用。 

（4）协会刊物、网站、公众号等宣传费用支出。 

（5）必需办公用品、设备设施的购置费； 

（6）协会人员薪酬：包括所聘人员的工资、福利、差

旅费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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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专家咨询及劳务费用支出。 

（8）办公杂费及开展与本会工作有关的其他费用； 

（9）除以上常规开支外，特殊项目使用会费须经理事

会讨论，或经会长、秘书长批准。 

三、其他规定 

  本管理规定经第六届第一次理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。原

贵州省 ISO9000 质量促进会《会费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贵州省 ISO9000 质量促进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16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